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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社簡介 

  

大學儲蓄互助社乃按照香港法例第 119 章向政府註冊成立，並受該法例要求組織各功

能架構，本社是一個「非牟利、非救濟」的金融合作組織，亦是一個主張自助互助的機

構。其目的是希望使加入之儲蓄互助社社員能善用資源及有效理財，按能力定期將節省

下來的金錢儲蓄作股份，並把累積之股份以低息借貸給有需要的社員，以應付不時之需

或用作生產用途，解決經濟上的困難。社員貸款需要繳付利息，儲蓄互助社的利息收入

除了支付開支及撥至儲備金外，盈餘將以股息形式分發給各社員。 

另外，透過儲蓄互助社的教育，社員可建立有系統的節約習慣，適當地處理私人財務，

以及有效地運用金錢來提高生活質素。儲蓄互助社的職委員在日常的社務中，除了為社

員服務外，亦可訓練其管理技巧，有助應用在工作上。 

 

 

2. 架構組織 

  

本社按照香港法例第 119 章「香港儲蓄互助法」訂立本社章程以保障社員利益

及監控運作。社員大會為本社最高之權力中心，其下亦分別設立董事會、監察委

員會及貸款委員會，並按法例要求各董事委員會內之指定職務人員向政府註冊。

所有董事委員均為無報酬之義務工作者。 

董事會主要管理社內各樣事務，由最多九位人仕擔任。職位計有社長、副社長、

司庫、秘書及一般董事。為使本社之董事會更有代表性，各董事盡量由不同院校

社員擔任，希望能照顧每院校社員不同之需要。 

 

監察委員會主要由三名社員擔任，委員不可同時出任董事，並獨立於董事會，其

功能為監察董事會運作，及處理社員投訴。 

 

貸款委員會亦由不少於三社員擔任，主理審批社員貸款申請及向董事會提出貸款

政策及計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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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儲蓄投資 

  

本社宗旨乃鼓勵社員養成儲蓄習慣，故此，每位社員必須定時向儲社存入股金。

當儲社收取社員股金後，會運用該些股金以低息貸款轉借有需要之社員，每年在

收取貸款利息中扣除社方運作成本後，把餘款作股息派發給每位社員。每位社員

每年均按其存入之股金比率收取最高六厘股息。 

除社員貸款所得利息外，社員股金亦會作其他投資用途，以賺取更高之回報。本

社之投資方法包括存放股金於「香港協會中央社」賺取股息，及按香港「受託人

條例第 29 章」內訂明之方式作穩健之投資。本社亦會因應需要成立「投資策略

研究小組」負責分拆及向董事會建議各項可用之投資工具及策略，小組成員均來

自擁有專業知識之學者及具投資經驗之人員。 

 

 

4. 社員資格 

  

凡符合以下條件者均可申請成為社員： 

 

受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認可之本地大學及大專教育機構之全職僱員 (包括合約

聘任期半年或以上者) 。 

 

所有申請入社人仕必須經董事會審批後方可正式成為社員，並且承諾購買本社股

份最少一股(五元一股)。而每位社員都必須按時存入儲蓄。其他有關社員資格請

參考本社章程。 

 


